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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平
、

邹小虎抢劫案评析

—
以暴力

、

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提供贷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陈 立

一
、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郑小平
,

男
,

1 974 年 4 月 4 日出生
,

农民
。

因涉嫌犯抢劫罪
,

于

199 9 年 5 月 26 日被逮捕
。

被告人邹小虎
,

男
,

1 975 年 6 月 23 日出生
,

农民
。

因涉嫌犯抢劫罪
,

于

19 9 9 年 6 月 9 日被逮捕
。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抚州分院以被告人郑小平
、

邹小虎犯抢劫罪
,

向抚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

被告人郑小平辩称
,

他没有殴打邓岩
,

在营业所贷款和取款时亦未在

场
,

要求从轻处罚
。

被告人邹小虎辩称
,

其到临川市去叫人来威胁徐德良是受周细熊指使
,

威胁邓岩不是其指使的 ;贷来的款用于开游戏店
,

且已还了部分本息
。

其辩

护人提出
:
去农行营业所贷款既非邹小虎指使

,

邹亦未实施威胁和贷款 ; 被

告人等虽已使用暴力相威胁
,

但并未当场取得财物
,

而是事后取得贷款
,

故

陈立
:

厦门大学法律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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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抢劫 ;其行为属于强迫他人提供金融服务且情节严重
,

构成强迫交易

罪 ;邹小虎无前科和劣迹
,

在本案中的作用小于郑小平
,

且已还清贷款 1
.

5

万元及其利息
,

应从轻处罚
。

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

19 98 年 8 月上旬
,

被告人郑小平
、

邹小虎与同案人周细熊
、

姜志敏
、

万

年忠 (均批捕在逃 )商议贷款
。

数日后
,

郑小平
、

邹小虎
、

万年忠到抚州市临

川区龙溪信用社主任徐德良家要求贷款人民币 5 万元
,

因手续不全
,

遭徐拒

绝
。

邹小虎威胁说
: “

你不贷也得贷
,

否则
,

有你好看的
。 ”

事后
,

邹小虎
、

郑小

平等 5 人商议请人来威胁徐德良
,

并由邹小虎等人从临川请来
“

志武
”

(真实

姓名不详)等 3 名男青年
。

同月 24 日中午
,

邹小虎带领该 3 名男青年持锐

闯人徐德良家
,

拔掉电话线
,

威胁徐说
: “

如果不贷
,

今天对你不客气
。 ”

徐被

迫同意贷款
。

当日下午
,

经徐德良签字同意
,

由郑小平作担保人
,

邹小虎在

龙溪信用社贷得人民币 3 万元
,

月息 1
.

68 %
,

同年 12 月 10 日到期
,

未予归

还
。

19 9 8 年 8 月 20 日左右
,

被告人郑小平
、

邹小虎伙同周细熊
、

万年忠
、

姜

志敏商议找中国农业银行龙溪营业所主任邓岩贷款
,

议定由周细熊
、

郑小平

到邓岩乘车回上顿渡的地方拦截并威胁他
。

第二天
,

邓岩和其营业所职工

吴成庆在宜黄火家岭搭乘宜黄至临川的中巴客车回上顿渡
,

等候在此的周

细熊
、

郑小平亦跟踪上车
。

车行不远
,

周细熊突然打了邓岩胸部一拳
,

并伙

同郑小平强行将邓岩拉下车
。

周细熊威胁邓岩说
: “

不识眼的东西
,

以后找

你办事要买帐
。 ”

同月 27 日
,

周细熊伙同万年忠以做毛竹生意为由
,

以万年

忠的名义
,

由周细熊担保
,

向邓岩所在的营业所违规贷款人 民币 3 万元
,

期

限为 3 个月
。

周细熊
、

万年忠随即提取现金 3 万元
,

并于当日下午存人宜黄

县桃破信用社上花分社
。

此后
,

郑小平等人先后全部取走
。

上述 6 万元贷款被邹小虎
、

郑小平等人瓜分后全部挥霍
。

1 9 9 8 年 n 月 2 日晚
,

被告人郑小平等 3 人再次到龙溪信用社徐德 良

家要求贷款
,

因徐不在未果
。

次日上午
,

郑小平等 3 人又到徐家
,

持农村房

产证要求徐贷款 4
.

9 万元
,

徐以无贷款指标为由予 以拒绝
,

郑等即赖着不

走
,

并殴打接报案后赶来的公安派出所民警
,

被当场抓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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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9 年 2 月 巧 日
,

邹小虎的父亲代邹小虎归还龙溪信用社贷款

16096
.

2 元
,

其中本金 1
.

5 万元
,

利息 109 6
.

2 元
。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
被告人郑小平

、

邹小虎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

伙同他人持锐或以殴打相威胁
,

强迫金融机构负责人为其贷款 6 万

元
,

其行为构成抢劫罪
,

且数额巨大
。

其中
,

郑小平伙同他人为主抢劫 3 次

(一次未遂 );邹小虎伙同他人以持铣相威胁为主抢劫一次
,

参与抢劫一次
。

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事实和罪名成立
。

被告人邹小虎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

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
,

不构成抢劫罪
,

经查
,

被告人等贷款并无正当的经

营目的和行为
,

故不能构成强迫交易罪
。

被告人的行为属于以特殊形式抢

劫金融机构的财物
,

且数额巨大
,

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

鉴于邹小虎在案发

后能积极退赃
,

挽回了被害单位的部分经济损失
,

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
。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63 条第 (三 )
、

(四 )
、

(七 )项
、

第 56 条第一款
、

第 55 条第一款
、

第 52 条的规定
,

于 1 999 年 9 月 29 日判决如下
:

1
.

被告人郑小平犯抢劫罪
,

判处有期徒刑 巧 年
,

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

并

处罚金人民币 1 千元 ;

2
.

被告人邹小虎犯抢劫罪
,

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

并

处罚金人民币 6 千元
。

宣判后
,

郑小平
、

邹小虎不服
,

提出上诉
。

郑小平上诉提出
:
其在本案中只是跑跑腿而已

,

其行为性质属于采取非

法手段贷款
,

不是抢劫
。

邹小虎上诉提出
:
其在信用社贷款办理了合法手续

,

威胁徐德良时并没

有当场取得贷款
,

不构成抢劫罪 ;原判认定他参与第二次抢劫缺乏事实依

据 ; 已归还了部分贷款
,

原判量刑过重
,

要求从轻处罚
。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
上诉人郑小平

、

邹小虎以暴力
、

威胁

的手段逼迫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提供贷款服务
,

且多次作案
,

属情节严重
,

其

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
。

原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
,

但认定两上诉人的行为构

成抢劫罪不当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89 条第 (二 )项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26 条
、

第 52 条的规定
,

于 20 01 年 3 月 8 日判决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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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

2
.

上诉人郑小平犯强迫交易罪
,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零 6 个月
,

并处罚金

人民币 1 千元
。

3
.

上诉人邹小虎犯强迫交易罪
,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

并处罚金人民币 6

千元
。

二
、

主要问题

以暴力
、

威胁手段强迫他人为其贷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本案在处理过程中
,

对被告人郑小平等人采取暴力
、

威胁手段强迫他人

为其贷款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

有四种意见
:

第一种意见认为
,

被告人郑小平等人明知不符合贷款条件
,

采取暴力或

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
,

使金融机构负责人在精神上受到强制的情况下被迫

签字同意违规贷款
,

由于
“

贷款
”

不是出于金融机构的真实意志
,

违背了平

等
、

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
,

因此
, “

贷款合同
”

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
,

是无效

的
,

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

从郑小平一伙瓜分并挥霍贷款的事实
,

可以清楚看

出他们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

即企图以
“

贷款
”

的形式占有公私财产
。

鉴于
“

贷款
”

履行必要 的手续有一个过程
,

本案被害人在受到被告人暴力威

胁且精神上的强制并未消除的情况下被迫签字同意贷款
,

可 以视为被告人
“

当场劫取财物
” ,

故应认定抢劫罪
。

第二种意见认为
,

郑小平等人使用威胁等方法
,

强迫信用社
、

营业所为

其提供贷款
,

不是当场取得财物
,

不能定抢劫罪
。

但他们将
“

贷款
”

分赃挥

霍
,

可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之 目的
,

因此对其应定敲诈勒索罪
。

第三种意见认为
,

郑小平
、

邹小虎等人虽然采取了威胁等手段
,

但毕竟

与信用社
、

营业所签订了贷款合同
,

有明确的贷款人
、

担保人
,

金融机构负责

人也签了字
,

贷款的形式符合要求
,

第一笔贷款已偿还
,

第二笔贷款在规定

的贷款期限未到期时
,

因殴打公安干警被抓获
,

致使他们无法履行还款义

务
,

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

因此
,

对此种行为不能以犯罪论

处
。

第四种意见认为
,

本案虽然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

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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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被告人以暴力
、

威胁手段强迫他人为其贷款
,

属于强迫他人提供贷款服

务
,

且情节严重
,

故对其应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
。

三
、

评析

本案二审判决的主要理由是
,

不能证实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的目的
,

就不能以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皆属取得型的财产犯罪
,

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

若欠缺此目的
,

就不能以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认定
,

这是完全正确的
。

但问题是
,

在本案中
,

行为人是否缺乏此非法占有目的 ?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要依据是
,

被告人郑小

平等人在强迫贷款过程中
,

均办理了贷款手续
,

有一次还拿了房产证去抵

押
,

其中第一笔贷款
,

被告人邹小虎的父亲为其偿还了部分贷款本息
,

而第

二笔尚未到期即案发
,

虽最后未全部追回
,

但毕竟贷款在形式上是履行了合

法手续的
,

被告人郑小平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
。

即便被告人郑小平等人主观上确有赖账不还的意图
,

由于债权债务关系的

存在
,

金融机构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其主张债权
。

由此推论
,

被告人郑

小平等人强迫贷款的行为与直接以暴力威胁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

侵犯

他人财产所有权的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有所不同
,

即行为人强迫他人提

供贷款采取了非法手段
,

但由于在形式上履行了贷款手续
,

被告人郑小平等

人取得的贷款实质上是对金融机构的负债
,

而不是对金融机构资金所有权

的无偿占有
。

既然不能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之目的
,

就不能以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

让我们对上述认定依据分点分析
。

其一
,

是否只要办理了贷款手续就可以表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

目的? 如果可以这样推论的话
,

那么
,

任何抢劫犯
、

敲诈勒索犯均可以在抢

劫
、

敲诈钱财之前或之后
,

采用暴力
、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

订立一个
“

借贷合

同
” 。

只要在形式上符合借贷手续即可
。

至 于将来是否偿还则不必关心
。

这岂不让天下强人俱欢颜
,

可以放心大胆实施具有借款
、

贷款手续的抢劫行

为
,

而不必担心被按抢劫罪或敲诈勒索罪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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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

关于
“

有一次还拿了房产证去抵押
”

之依据
。

从案情中可见
,

行为

人恰恰是这次持农村房产证强行要求抵押贷款而案发的
,

此次的强行贷款

行为人因遭拒绝并殴打接报案后赶来的公安派出所 民警
,

被当场抓获
,

实乃

未遂
,

在本案中并非主要犯罪事实
。

而构成本案主要犯罪事实的前二次强

行贷款可是没有任何实物抵押的呀 ! 为什么二审法院特意强调这在本案定

罪中不起作用的情节 ? 真让人有欲盖弥彰的感觉
。

其三
,

关于
“

第一笔贷款
,

被告人邹小虎的父亲为其偿还 了部分贷款本

息
,

而第二笔尚未到期即案发
。 ”

这能够说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吗?

案情明明白白写着
,

本案案发是在 19 98 年 n 月 2 日晚
,

当被告人郑小平等

欲进行第三次强行贷款时
,

遭拒绝
,

郑等即赖着不走
,

并殴打接报案后赶来

的公安派出所民警
,

被当场抓获
。

而邹小虎的父亲还款时间为 19 99 年 2 月

15 日
,

且仅还了 1
.

5 万元
。

邹父并非贷款一方的债务人
,

他在其子犯案后

的代为退款行为
,

究其实质仅是一种帮助其子退赃的行为
,

而且所退 的款项

与本案被强行占有的实际数额还有相当的差距(本案被非法强行占有的 6

万元款项 已被邹小虎
、

郑小平等人瓜分后全部挥霍殆尽 )
。

如果家属的代为

退赃行为能够被当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 目的的依据
,

则所有财产
、

经济

犯罪的被告人家属只要尽其可能退 出一部分赃款
,

便可洗刷这类犯罪人的

罪名
。

幸亏大部分的审判实践并不如此
,

否则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将不

复有财产犯罪
、

经济犯罪的定罪了
。

至于强调
“

第二笔贷款尚未到期
” ,

则更

属无稽之谈
。

行为人已将所贷款项全部挥霍
,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行为人会

在到期时还款
,

实际上行为人也丧失了到期还款的能力
。

二审法院究竟是

有意故作天真
,

还是在强词夺理 ?

其四
,

关于
“

毕竟贷款在形式上是履行了合法手续的
,

即使被告人郑小

平等人主观上确有赖帐不还的意图
,

由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
,

金融机构完

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向其主张债权
” 。

这就是说
,

被害人能够主张债权
,

就

能够反过来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 目的 ! 这样的逻辑推理
,

出自高级

法院的审判实践
,

委实让人焦虑
。

难道还有无法主张债权的财产
、

经济犯罪

的被害人吗? 我国刑法第 64 条前段明确规定
“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

财物
,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
,

应当及时返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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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置疑
,

任何财产
、

经济犯罪的被害人均可据此取回原属其所有而被侵犯

的财产
。

如果依照本案二审法院的思维逻辑
,

则为了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

占有的目的
,

被害人似不宜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债权
,

或者公诉人至少要证

明
,

被害人是无法主张债权的
。

由于有刑法第 64 条前段的规定
,

则公诉人

要做到这一点是万万办不到的
,

除非修改刑法
,

删除刑法第 64 条前段的规

定 !

非法占有目的乃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之中
,

如何能从被害人是否

能够通过民事诉讼恢复其权利来证明其有无 ? 所有财产
、

经济犯罪的被害

人无疑都可根据刑法第 64 条前段(即使无此规定
,

亦可通过民事诉讼)恢复

其被非法剥夺的所有权
。

财产
、

经济犯罪的被害人主张其被侵犯的债权无

庸置疑是正当的
、

应当的
、

合法的 ;财产
、

经济犯罪案件
,

在案发后返还或退

赔给被害人被侵犯的财产也是正当的
、

应当的
、

合法的
。

但它均无涉于行为

的性质和行为人的主观面
。

本案二审法院以此论证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

目的简直是张冠李戴
,

本末倒置
。

综上可见
,

本案二审法院用于证明本案行为人缺乏非法占有目的的每

个论点
,

都是站不住脚的
。

不仅缺乏法律和法理依据
,

甚至也违背了最起码

的形式逻辑
。

事实上
,

本案行为人的非法占有 目的至为明显
。

行为人郑小平等人只

不过是以贷款为幌子
,

行抢劫之实
。

即企图以
“

贷款
”

的形式占有公私财产
。

行为人一开始就没有还贷的意图
,

这从行为人一取得贷款便瓜分挥霍贷款

的事实可以看出
,

而且
,

行为人压根就没有从事任何正当的经营活动 (哪怕

是不正当的
,

但可以营利的活动 ! )
。

财产
、

经济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主

观方面的内容
,

确实要有相关的证据加以证实
。

但在诸多涉及财产
、

经济犯

罪的司法解释中
,

无一例外
,

都将
“

将取得的款项用于挥霍的
”

作为推定行为

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要依据
。

本案二审法院也承认被告人将获取的贷

款全部用于挥霍
,

却无法推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

反而以一些与案件主

要事实无关的枝节来掩饰
、

开脱行为人的非法占有 目的
,

实在令人费解
。

我

真希望本案二审不存在腐败的因素
。

但这种过于明显的认定错误
,

使人不

得不在要么存在腐败因素
,

要么是二审法院的办案人员的认知水平实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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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

如果是这样
,

我们宁可信为后者
,

因为若是前者
,

则将更令人无法接受
。

当然
,

对本案若全然不认定为犯罪
,

也实在难以服人
。

于是二审法院幸

而发现刑法第 226 条有一个与本案行为相似的强迫交易罪
。

于是认为
“

刑

法第 22 6 条规定的强迫交易罪
,

不仅意在惩处发生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强

买强卖行为
,

也为了惩处服务行业中的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

受服务的行为
。

金融服务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贷款是银行或者

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有偿服务
,

也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商业行为
。

强

迫他人提供贷款或者强迫他人接受贷款
,

情节严重的行为
,

都是刑法第 226

条强迫交易罪的打击对象
。 ”

二审法院可谓用心 良苦
。

因为强迫交易罪的法

定最高刑仅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比起认定为抢劫罪显然是大大

降格处理了
。

然而
,

我们知道
,

强迫交易罪与抢劫最明显也是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是否

存在相应的对价
。

抢劫罪的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

采用暴力
、

胁迫或

者其他方法强行占有公私财物
,

其行为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交易内容
,

是不付

对价的无偿占有行为 ;而强迫交易罪的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

只是在

交易过程中采用暴力
、

威胁手段
,

但其交易的内容是存在的
,

具有以交易活

动相应的对价
。

在本案中
,

行为人实施的所谓贷款
,

既无实物担保
,

亦无还

贷的诚意与行为
,

谈何对价
。

既无对价
,

何能以强迫交易罪认定
。

故二审法

院按强迫交易罪认定
,

也是不符合强迫交易罪构成要件的
。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
,

即本案行为人的行为属不属于
“

当场劫取

财物
”
? 这个问题涉及到本案究竟应认定为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

。

因为
,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在主观方面都具有非法占有 目的
,

客观方面都可能暴

力
、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取得公私财产
。

因此
,

此两罪在本案的关键区别点即

行为人是否
“

当场劫取财物
” 。

我们认为
,

对当场劫取财物不能作过分机械

的理解
,

不应限于行为人施暴的现场
。

只要被害人是在暴力
、

胁迫状态下交

出钱财的
,

即应视为当场
。

从案情可见
,

本案被害人是在受到行为人暴力威

胁且精神上的强制并未消除的情况下
,

被迫签字同意贷款
,

应视为行为人当

场劫取财物
,

故应定抢劫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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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案二审判决的剖析
,

可见这是一起明显错误的改判 (但凡有些刑法

专业知识的司法工作人员都不难发现其谬误所在 )
,

原判(即一审法院)按抢

劫罪认定倒是正确的
,

却被高于其上的二审法院改判
。

让人感到
,

二审法院

审判人员的素质反倒低于一审法院
。

当然
,

这也不足为怪
,

我国现行法院审

判人员的任命方式也不保证上级法院的审判人员的水平当然高于下级法院

审判人员
,

有可能还更低
,

因为上级法院审判人员的实践机会可能少于下级

法院审判人员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本案是作为典型案例登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一庭
、

第二庭主持的在全国司法系统具有广泛影响的《刑事审判参考》上
。

尽管我国不是判例法的国家
,

经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判例并不具有维持前

例的效力
,

但不可否认其具有直接的
“

参考
”

作用
。

因此
,

及时指出本案改判

的错误
,

是非常必要的
。


